
附表乙四

登記證換補發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  所持有之澎湖縣演藝團體登記證（請填

證號）              號不慎□遺失□損毀，茲特立此切結

書申請補發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此致  

澎湖縣政府文化局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團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（團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聯絡電話：

團址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